
特約合作契約書 

立合約書人：   植日可待有限公司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 

茲雙方基於共同利益，就特約事項雙方同意共同遵守下列約定： 

一、 合約期間:自民國 114 年 12 月   日起，無限期自動續約；於有效期限

內，雙方認為有修改之必要時，得隨時協商修改。任一方如欲終止契約，

應於一個月前以書面通知對方。 

二、 優惠內容: 

(一) 乙方職員至甲方旗下品牌【家裡有毛】官方網站(https://www.furrmi

ly.com.tw)消費時使用合作優惠碼，甲方提供官網消費不限金額  9  折

之優惠，優惠碼為公司/單位統一編號：     ，簽約後三個工作

天生效。 

(二) 注意事項: 

1. 甲方相關優惠碼，僅限於特約公司員工使用，不得轉借他人。 

2. 甲方保有修改、解釋、終止或異動本活動之權利。 

三、 甲方提供特約合作宣傳圖檔予乙方，乙方請將甲方之特約合作優惠張貼或

公告內部信箱；甲方得將乙方營業相關訊息、特約廠商名稱及優惠內容公

布於甲方網頁。 

四、 甲方若因經營或其他之緣故，因此閉店，甲方得通知乙方後終止本契約。 

五、 雙方應善盡保密義務，不得擅自揭露對方之內部資訊或合作細節予第三

人。合作若涉及員工資料、訂購紀錄等個人資訊，應依法遵守個資保護相

關規範。 

六、 本契約有糾紛，雙方同意本著誠實信用原則處理，惟若因本契約涉訟，雙

方合意以台灣高雄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。 

七、 本契約壹式兩份，甲乙雙方各執一份為憑。 

八、 本合約一經雙方簽署後,將取代雙方先前就本契約所為之任何口頭或書面

之承諾或協議。本契約書如有未盡事宜，甲、乙雙方得隨時協商修訂之，

並雙方分別公告予相關人員知悉。 

 

立合約書人 

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乙  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地  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日 

114.08 

甲  方： 植日可待有限公司 

代表人： 趙雅婷 

地  址： 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317號 

17樓之2 

聯絡電話： 07-9638948 

e-mail：contact@ furrmily.com 

乙  方：    

代表人：    

地  址：    

聯絡電話：        分機 

承辦人： 

e-mail： 

彰化基督教醫院職工福利委員會

45825632

彰化基督教醫院職工福利委員會

蕭凱鴻 主任委員

彰化市南校街135號

04-7238595 5959

杜婉蓉

350819@cch.org.tw

114 12 29


